
6 . 永 續 環 境 責 任  

重 大 性 主 題 【 環 境 管 理 】
管 理 方 針
環 境 保 護 是 全 球 人 類 當 前 需 共 同 努 力 ， 也 是 人 類 發 展 道 路 上 共 同 面 臨 的 問 題 ， 環 境 問 題 的 出 現 和 影 響
程 度 的 不 斷 擴 大 喚 醒 了 人 類 對 其 的 關 注 、 認 識 ， 並 不 斷 採 取 措 施 加 以 探 討 和 解 決 ， 國 家 和 地 區 的 法 律
法 規 不 斷 更 新 和 日 趨 嚴 格 ， 民 眾 環 保 意 識 不 斷 提 高 。 久 裕 興 業 導 入 I S O 1 4 0 0 1 整 合 性 進 行 環 境 管 理 ，
除 了 遵 守 法 規 、 污 染 預 防 ， 持 續 改 善 環 境 為 對 社 會 的 責 任 ， 維 護 社 會 資 源 ， 以 善 盡 企 業 對 社 會 之 責 任
和 回 饋 。

6 . 1 久 裕 興 業 環 境 保 護  

環 境 安 全 衛 生 政 策

面 對 資 源 再 生 及 環 境 永 續 之 議 題 ， 全 民 應 共 體 時 艱 。  而 久 裕 矢 志 以 此 做 為 環 保 政 策 之 核 心 目 標 ， 持 續
針 對 減 汙 及 碳 排 問 題 進 行 規 畫 及 改 善 ， 以 滿 足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安 全 性 、 功 能 性 及 品 質 等 嚴 格 要 求 的 同 時
， 亦 可 共 響 環 保 議 題 之 參 與 及 實 踐 。

遵 守 環 安 衛 法 規 ：
以 負 責 任 及 關 懷 的 態 度 ， 來 處 理 我 們 的 環 境 問 題 及 安 全 衛 生 責 任 ， 遵 守 環 安 衛 法 令 ， 提 升 全 體 員 工 環
境 保 護 的 認 知 。

有 效 污 染 預 防 ：
各 項 製 程 活 動 、 原 物 料 及 成 品 之 儲 存 運 送 、 設 施 設 置 、 保 養 、 維 修 、 廠 房 營 繕 、 消 防 等 作 業 過 程 對 人
員 不 安 全 動 作 、 不 衛 生 之 影 響 及 不 符 合 規 定 之 事 項 ， 在 公 司 組 織 運 作 下 予 以 考 核 ， 以 降 低 安 全 衛 生 風
險 。

著 重 風 險 管 理 ：
危 害 發 生 前 鑑 別 出 危 害 型 態 及 評 估 風 險 ， 以 採 取 必 要 之 改 善 及 風 險 控 制 措 施 。

全 員 積 極 參 與 ：
致 力 於 產 源 減 量 及 建 立 污 染 預 防 的 觀 念 ， 尋 求 適 合 的 製 程 管 制 和 新 技 術 ， 並 且 加 強 安 全 衛 生 的 教 育 訓
練 及 人 員 的 相 關 宣 導 。

持 續 不 斷 改 善 ：
運 用 合 適 的 管 理 手 法 或 技 術 ， 確 實 維 持 系 統 運 作 ， 以 兼 顧 經 濟 與 環 保 ， 達 到 環 安 衛 保 護 與 永 續 經 營 的
目 的 。

廢 棄 物 管 理
將 製 造 產 出 之 廢 棄 物 實 施 分 類 ， 每 日 將 分 類 好 之 廢 棄 物 儲 存 至 回 收 區 ， 當 廢 棄 物 達 清 運 標 準 通 知 清 除
機 構 廠 商 運 送 遵 守 所 有 政 府 及 有 關 機 構 的 法 令 規 章 ， 實 施 廢 棄 物 管 理 ， 事 業 廢 棄 物 委 由 合 格 清 運 公 司
進 行 處 理 ， 以 符 合 要 求 。

久 裕 興 業 近 年 因 訂 單 增 長 ， 雖 導 致 部 分 廢 棄 物 產 量 有 所 提 升 , 但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產 量 相 較 去 年 卻 達 到 顯
著 之 減 量 ， 未 來 更 朝 向 以 各 項 廢 棄 物 產 量 數 據 為 基 準 , 以 達 逐 年 減 量 之 目 標 。

廢 水 管 理

廠 內 製 程 清 洗 所 使 用 水 源 來 自 自 水 的 使 用 其 所 產 生 的 廢 水 經 由 廠 內 依 法 所 申 請 取 得 排 放 許 可 之 廢 水 處
理 設 備 處 理 後 依 法 排 放 至 承 受 水 體 台 中 旱 溪 ， 2 0 2 0 年 廢 水 排 放 量 為  2 7 5 . 8 1  噸 。 依 法 每 年 排 定 二 次
廢 水 水 質 檢 測 並 定 期 於 環 保 局 相 關 網 站 定 期 上 網 申 報 。  

2 0 1 8 - 2 0 2 0 年 廢 棄 物 統 計 2 0 1 8 - 2 0 2 0 年 資 收 廢 棄 物 統 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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